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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保函

          编号：1766367600107673      

 

申请人：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

受益人：吴川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地址：/

开立人：粤财普惠金融（湛江）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路 15号湛江商务大厦 1405号、1406号办公室

致：吴川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我方（即“开立人”）已获得通知，本保函申请人（即“投标人”）已响应

贵方于 2025年 12月 4日就 吴川市塘尾分洪河右堤达标加固工程勘察设计 （以

下简称“本工程”）发出的招标文件，并已向招标人（即“受益人”）提交了投

标文件（即“基础交易”）。

一、我方理解根据招标条件，投标人必须提交一份投标保函（以下简称“本

保函”），以担保投标人诚信履行其在上述基础交易中承担的投标人义务。鉴此，

应申请人要求，我方在此同意向贵方出具此投标保函，本保函担保金额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大写） 叁万元整 （¥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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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方在投标人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承担保证担保责任： 

（1）投标人在开标后和投标有效期满之前撤销投标的； 

（2）投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后，不能或拒绝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内与

贵方签订合同； 

（3）投标人在与贵方签订合同后，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符合招标文件要

求的履约担保；

（4）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有违反招标投标法律法规行为的。

    三、本保函为不可撤销、不可转让的见索即付独立保函。本保函有效期自开

立之日起至投标有效期届满之日后的 30 日。投标有效期延长的，本保函有效期

相应顺延，最迟不超过 2026年 12月 23日。

四、我方承诺，在收到受益人发来的书面付款通知后的   7  个工作日内无

条件支付，前述书面付款通知即为付款要求之单据，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1）付款通知到达的日期在本保函的有效期内；

（2）载明要求支付的金额；

（3）载明申请人违反招投标文件规定的义务内容和具体条款；

（4）声明不存在招标文件规定或我国法律规定免除申请人或我方支付责任

的情形；

（5）书面付款通知应在本保函有效期内到达的地址是：湛江市赤坎区体育

北路 15号湛江商务大厦 1405号、1406号办公室。

    受益人发出的书面付款通知应由其为鉴明受益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

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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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保函项下的权利不得转让，不得设定担保。贵方未经我方书面同意转

让本保函或其项下任何权利，对我方不发生法律效力。 

六、本保函项下的基础交易不成立、不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不影

响本保函的独立有效。 

七、我方在本保函项下的义务和责任均在保函有效期到期后自动消灭。 

八、本保函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争议裁判管辖地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东省湛江市。 

九、本保函自我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开_立_人：粤财普惠金融（湛江）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梁浩昕  （签字或盖章）

地    址：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路 15号湛江商务大厦 1405号、1406号办

公室                                       

邮政编码：524000                 

电    话： 0759-3588961                

传    真： /                

开立时间：2025年 12月 23日


		
	https://www.tsign.cn/e.html?id=2003299529193055751


		
	https://www.tsign.cn/e.html?id=2003299532426862089




